
屏東縣政府辦理公立學校教職員因公命令退休及
因公撫卹疑義案件審查小組作業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本小組置委員十一人至十
五人，由本府秘書長擔任召
集人，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
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府人事處處長。 
(二)本府民政處法制科科

長及法制人員一人，以
具律師資格者為優先。 

(三)本府衛生局代表三

人，以薦派具醫師資格
者為限。 

(四)具有法律、醫學或人事
行政領域之專家學者。 

前項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
得續聘(派)兼之；任一性別
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 
委員任期中如遇出缺，應補
聘(派)之，其任期至原委員
任期屆滿之日為止；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委員應隨

其本職進退。 

二、本小組置委員十一人至十
五人，由本府秘書長擔任召
集人，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
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府人事處處長。 
(二)本府行政處法制科科

長及法制人員一人，以
具律師資格者為優先。 

(三)本府衛生局代表三

人，以薦派具醫師資格
者為限。 

(四)具有法律、醫學或人事
行政領域之專家學者。 

前項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
得續聘(派)兼之；任一性別
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 
委員任期中如遇出缺，應補
聘(派)之，其任期至原委員
任期屆滿之日為止；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委員應隨

其本職進退。 

配合本府組織修編，修正單位

名稱。 

 


